
去极端化条例学习心得体会范文三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就十分有必须要写一篇心得
体会，这样可以记录我们的思想活动。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
才恰当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去极端化条例学习心得体会范
文三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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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起《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
实施。作为自治区首部去极端化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条例》
已成为各大网站、微信朋友圈、微博中转发的热点。县各族
干部群众也通过自学、宣讲等多种方式掀起了学习热潮，各
族干部积极熟识《条例》，各族群众主动了解《条例》，大
家纷纷表示，极端思想毒害性强，影响民族团结、宗教和谐
和社会稳定，《条例》是预防遏制和消除极端化的有力武器，
对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县委召开常委会专题学习《条例》具体内容，要求全县各单
位要以全面实施《条例》为抓手，落实责任、强化措施，积
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
久安总目标做出贡献。

镇组织全体机关干部、站所长学习《条例》具体内容，四道
河子镇宣传干事李聪聪说：“作为镇宣传干部，我们应该好
好学习这部条例，知道哪些能做，那些不能做，通过宣传让
大家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和大好时光，使各民族和睦相
处。”

镇组织机关干部、站所长学习《条例》具体内容，安集海镇
干部海拉提说：“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的落实自治区的各项
政策，认真学习《条例》，坚决抵制极端化思想。”



镇组织机关干部、“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员、村“两委”班
子成员学习《条例》，机关干部王丽说：“去极端化工作是
贯彻总目标、落实总目标的重要举措，《条例》的颁布施行
明确了极端化的主要表现，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及法律依据，
我们要全力做好宣传教育，让基层群众远离极端化思想的侵
袭。”

县商户地乡党委中心组学习《条例》具体内容，副乡长金恩
斯汗学习后深有感触，他说：“作为一位少数民族干部，要
旗帜鲜明的反对民族分裂，要做政治上坚强，行动上落实的
干部，引导各族干部群众自觉抵制和反对极端化，全力维护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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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去极端化”教育，坚决抵制民族分裂主义和宗
教极端思想渗透，全面落实自治州《关于加快构建大宣传工
作格局，深入扎实开展“去极端化”宣传教育工作实施意
见》，发挥政法机关带动引领作用，尉犁县司法局采取多种
举措开展“去极端化”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一是以“访惠聚”工作为载体，深入开展“去极端化”法制
宣传教育活动，打牢维稳工作群众基础。尉犁县司法局住村
工作组利用走访群众期间，采取发放宣传单、面对面谈心的
形式，大力宣传民族团结与“去极端化”活动， 通过面对面
的宣讲引导、滴灌式的谈心谈话，从源头上引导教育了村民
切实认清宗教极端分子的真实面目，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
铲除宗教极端思想这颗社会毒瘤，确保家家都有“明白人”，
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是以宗教场所为平台，大力开展“去极端化”法制宣传教
育活动，确保宗教领域和谐稳定。尉犁县司法局组织干部在
辖区清真寺内，以发放宣传材料、现场接受群众法律咨询的
方式，开展“去极端化”、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等法制宣传



教育活动，增强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法律意识，为促
进依法从事宗教活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创造了良好的法治
环境。此举深受穆斯林群众的欢迎。

三是以“法制宣传课”为抓手，重点开展“去极端化”法制
宣传教育活动，增强信教群众的法律意识。尉犁县司法局组
织干部来到古勒巴格乡哈达墩村、阿克其开村，围绕促进社
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以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为主题，
向1200余名村民讲解了《宗教事务条例》的相关内容，说明
了我国宗教活动的特点;并以案例分析，具体地讲解了“三股
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危害，提
高了广大宗教界信教群众的法律意识，为有效地遏制了宗教
极端思想的蔓延和渗透，维护尉犁社会和谐稳定营造了良好
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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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去极端化是保障人权的必要措施人权包含的内容十分
广泛，其中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也是保障个人
和集体其他权利的前提与基础。如果没有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健全的法律体系，人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难以得到保障，
其他权利更无从谈起。

长期以来，恐怖袭击不仅残害民众生命，造成财产损失，更
是引起极大恐慌，恶化社会环境，阻碍经济发展和民生进步，
使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严重威胁。

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直
接夺走2996人的生命，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据联合国发表
报告称，此次恐怖袭击使美国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美元，
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害高达1万亿美元左右。而此后不断发生
在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更是使美国民众的心中之痛和恐怖
阴影难以散去。



时至今日，恐怖主义仍在肆虐。“基地”“伊斯兰国”等形
形色色的恐怖组织是世界各国和平与发展面临的主要威胁之
一，也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毒瘤。

中国，特别是中国新疆地区，长期以来深受恐怖主义的威胁
与危害，不断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民众伤亡和财产损失，
极大地阻碍了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009年7月5日，
境内外“三股势力”相互勾结、里应外合，在境外“东突”
势力的指挥策划下，在乌鲁木齐市组织实施了震惊中外的大
规模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财产损
失巨大。在此前后，恐怖分子还疯狂发起数千起袭击事件，
同时将恐怖魔爪扩大到新疆以外的地区。

当今国际社会对于反恐已基本形成共识，并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和财力，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反恐，但效果并未与投入成
正比，还未能从根本上遏制恐怖主义猖獗的势头。究其原因
多种多样，包括一些西方国家戴着有色眼镜看发展中国家的
反恐，在反恐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重治标、轻治
本”等问题。当然，还有一个在反恐中长期未能得到充分重
视的重要因素，就是恐怖主义所借用或利用的极端主义问题。

恐怖主义利用“宗教认同”或“民族认同”，已成为其生存
发展蔓延的主要基础，也是其发展成员和蛊惑煽动青少年从
事恐怖袭击的重要方式。通过对“古兰经”与“先知圣训”
的断章取义和曲解，歪曲编造民族发展历史，是极端主义的
依托所在，也成了恐怖主义的外衣。可以看到，当恐怖主义
赤裸裸的暴力用各类极端主义包装起来后，所产生的迷惑性
成为反恐斗争中的一大难点。

一些国家逐渐认识到反恐必须去极端化，并开始采取多种措
施，防止和阻止受极端主义影响的青少年成为恐怖主义的炮
灰。主要措施包括：

一是出台“去极端化”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计划。英国、法国、



澳大利亚、印尼等国或出台新的反恐法，或修改反恐法增
加“去极端化”条款。法国于2018年先后两次推行“去极端
化”计划。英国“引导”计划推出以来已有4000多人参加，
该计划主要是从宗教、政治等层面对激进者进行辅导，削弱
极端主义的影响，防止其走向恐怖主义。

二是针对一些群体实施“去极端化”。由于打着伊斯兰旗号
的极端主义针对的群体主要为青少年、穆斯林等，因此各国
采取多项举措加以预防与遏制。德国“暴力预防网络”致力
于在德国范围内提供咨询和心理辅导，防止青少年走上极端
化道路。2018年2月，比利时政府拨款330万欧元用于新增80
名伊玛目，安排在获得政府认可的50家清真寺工作，严防青
少年思想极端化。同时，澳大利亚等国还针对监狱囚犯采
取“去极端化”措施。

三是采取各种“去极端化”对策遏制极端主义的传播。恐怖
主义打着宗教旗号传播极端主义，极具迷惑性和蛊惑性，且
传播渠道多种多样，危害极大。印尼让曾参加过所谓“圣
战”的人员现身说法，教育有可能被诱惑加入恐怖组织
的“高危”人群与普通民众，有效阻止了极端主义的传播。

中国面临的问题与国际上很多国家的问题相同或相似，因此
中国也将去极端化作为反恐的重要举措。新疆在去极端化的
道路上，打出一系列“组合拳”，取得良好成效。特别是针
对受极端主义思想影响的群体，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
心”，能够“对症下药”，把一些受极端主义思想影响、处
在恐怖主义悬崖边上的群体拉了回来，使他们重获新
生。2017年以来，新疆未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也使新疆
再度成为安居乐业、繁荣发展、游客如云的好地方。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原则，要切实落到实处，中国正是这
样做的。在极端主义盛行、恐怖主义猖獗的情况下，人权难
以得到有效维护。新疆在反恐、去极端化的道路上，不仅找
到行之有效之策，也为国际社会反恐和打击极端主义作出了



有益探索，可以说是真正践行了联合国有关国际人权公约。
那些高举人权旗帜、高喊人权口号，而未能真正保护人权的
国家，是要深刻反思了，否则无法向深受恐怖主义之害的民
众交待。


